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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113 年度全年度虧損，依公司章程規定，113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不予分

配，113 年度亦未估列費用。 

（洽悉）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113 年度個別董事酬金報告。 

說  明： 一、酬金政策 

(一) 變動酬勞 

公司章程明定，董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

值，並參考同業水準，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不高於 2%作為董事酬勞，

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。並每年定期就董事會、個別董事或各功能性

委員會成員進行自我評鑑，並將其績效評估之結果納入給付個別酬

金之考量。 

(二) 固定報酬 

考量獨立董事需具備專業領域之工作或產業經驗、公司治理及 ESG

等專才經驗，及其對本公司具備相當程度之瞭解，有利於公司經營

策略提出深入的獨到見解，在判斷及執行職務時，對公司有明顯助

益，暨考量法令對於獨立董事賦予相當之責任與義務，同時參考同

業水準及其他產業之標竿企業，給付每位董事/獨立董事每年固定報

酬，若同時擔任功能性委員會之主席者，則權重予以一定比例之加

乘。 

(三) 出席津貼 

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委員出席，每人每次補助出席津貼/車馬費。 

二、 113年度個別董事領取之個別酬金內容及數額，請參閱附件四（第14頁）。 

（洽悉）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111 年股東常會通過之私募有價證券執行情形報告。 

說  明：一、111 年 5 月 31 日股東常會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行私募普通股 70,000 仟

股，每股價格 51.82 元案，股款已於 111 年 7 月 8 日收足，依據「公開

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」第五條規定，將本案之執行情

形提報股東會。 

二、 相關執行情形，請參閱附件五（第 15～16 頁）。 

（洽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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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113 年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告。 

說  明：一、本公司於 113 年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承認虧損撥補案後，董事會決議依公司

法第 241 條以超過面額發行普通股溢價之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新台幣

677,646,414 元（每股新台幣 0.91829415 元，即每仟股配發新台幣 918

元）。資本公積配發現金依配發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名稱及其持有

股份計算，發放至元為止，元以下無條件捨去。 

二、 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授權董事長訂定之配發基準日為 113 年 7 月 2

日，並於 113 年 7 月 29 日分派之。 

（洽悉） 
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113 年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。 

說  明：113 年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，請參閱附件六（第 17 頁）。 

（洽悉） 

第八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113 年度關係人交易報告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公司「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程序」第 3 條第 5 項第 2 款規定，

113 年度應提股東常會報告之關係人交易情形，請參閱附件七（第 18 頁）。 

（洽悉） 

肆、 承認事項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承認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。 

說  明： 一、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，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典易會計師與

周建宏會計師查核竣事，並經 114 年 2 月 2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送請

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畢，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。 

二、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、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，請參閱附件一（第 7

～10 頁）及附件八（第 19～39 頁）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    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520,193,036 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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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

贊成權數 479,931,033 權 

(含電子投票 229,659,027 權) 
92.26% 

反對權數 374,232 權 

(含電子投票 374,232 權) 
0.07% 

無效權數 0 權 

(含電子投票 0 權) 
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9,887,771 權 

(含電子投票 39,830,701 權) 
7.66% 

      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承認 113 年度虧損撥補案。 

說  明： 一、本公司 113 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1,385,074,015 元，加計 113 年度精

算損益變動數、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之權益工具、實際取

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後，本年度待彌補虧損為新台

幣 1,422,636,865 元，擬以資本公積-普通股股票溢價彌補之。 

二、 謹擬具虧損撥補表，請參閱附件九（第 40 頁）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    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520,193,036 權 

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

贊成權數 480,376,627 權 

(含電子投票 230,104,621 權) 
92.34% 

反對權數 592,052 權 

(含電子投票 592,052 權) 
0.11% 

無效權數 0 權 

(含電子投票 0 權) 
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9,224,357 權 

(含電子投票 39,167,287 權) 
7.54% 

      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伍、 討論事項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修正「公司章程」部分條文案。 

說  明： 一、修正原因： 

(一) 為配合本公司營運發展需求，擬變更公司名稱為「富采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」並修正部分條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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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修正，擬增訂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

員工分派酬勞。 

二、 修正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十（第 41~42 頁）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    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520,193,036 權 

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

贊成權數 480,446,571 權 

(含電子投票 230,174,565 權) 
92.35% 

反對權數 427,009 權 

(含電子投票 427,009 權) 
0.08% 

無效權數 0 權 

(含電子投票 0 權) 
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9,319,456 權 

(含電子投票 39,262,386 權) 
7.55% 

      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修正「資金貸與他人處理程序」部分條文案。 

說  明： 一、為營運需求，擬修正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處理程序」部分條文。 

二、 修正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十一（第 43~45 頁）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    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520,193,036 權 

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

贊成權數 480,416,055 權 

(含電子投票 230,144,049 權) 
92.35% 

反對權數 423,671 權 

(含電子投票 423,671 權) 
0.08% 

無效權數 0 權 

(含電子投票 0 權) 
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9,353,310 權 

(含電子投票 39,296,240 權) 
7.56% 

      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同意董事競業許可案。 

說  明： 一、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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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，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。 

二、 在無損及公司利益情形下，擬提請股東會同意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為

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競業項目，請參閱附件十二（第

46 頁）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    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520,193,036 權 

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

贊成權數 480,185,225 權 

(含電子投票 229,913,219 權) 
92.30% 

反對權數 789,828 權 

(含電子投票 789,828 權) 
0.15% 

無效權數 0 權 

(含電子投票 0 權) 
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9,217,983 權 

(含電子投票 39,160,913 權) 
7.53% 

      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其他記載事項： 

股東戶號254149 發言摘要： 

1. 請說明113年營收增加20億但應收帳款及票據僅增加500萬原因?112年度提列

商譽減損原因?公司毛利率不佳，閒置產能損失是主要原因，公司如何提升毛利

使公司獲利? 

2. 請會計師說明大陸子公司查核方式?是否有實地查核及進行存貨盤點與測試? 

 

彭双浪董事長、劉興嘉財務長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典易會計師回覆摘錄： 

1. 113年度公司透過應收帳款天期改善及中國子公司應收帳款票貼方式，使應收

帳款餘額縮小。 

2. 112年提列之商譽減損係晶電合併廣鎵之溢價，經評估已無法產生未來營運效

益，經與會計師討論依會計準則全數提列減損。 

3. 公司去年透過增加營收及工廠整頓減少無效產能，提升利用率，今年將持續努

力降低營業費用。  

4. 會計師說明對大陸子公司之查核，事務所每年期中及期末進行實地查帳；存貨

亦進行盤點，其備抵及呆滯損失依公司政策進行提列，均符合IFRS相關規定。 

捌、散會：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八分。 



附件⼀ 

2024 年，全球經濟環境受到通貨膨脹壓力、產能過剩、利率上升及地緣政治等多重因
素影響，光電產業持續面臨庫存調整及需求不振等壓力。富采集團憑藉積極地經營及管
理瘦身策略，以及「One Ennostar」所進行集合、整合及融合體質調整以因應市場挑戰。
2024 年度歸屬於⺟公司業主之淨損新台幣 13.85 億元，基本每股虧損為新台幣 1.87 元，
整體財務表現相較 2023 年顯著改善。展望未來，集團將持續深化內部體質調整，並依
循「雙加值引擎」—場域加值、方案加值，與「3+1 ⻑期發展策略」—車用、先進顯示、
智能感測及新領域的明確方向，加速推動轉型，為實現永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。 

雙加值引擎 「3+1 ⻑期發展策略」驅動轉型 

富采集團以「雙加值引擎」為核心，從「場域加值」與「方案加值」兩大方向驅動轉型。
場域加值聚焦「3+1 ⻑期發展策略」，包括車用、先進顯示、智能感測及新領域（如 AI
光通訊、高轉換效率三五族太陽能電池...等），打造符合市場需求且具競爭力的產品與技
術以提升獲利；方案加值則致力於整合集團上下游資源，結合模組驅動及演算法的完整
解決方案，提供客⼾⼀站式服務，全面提升價值鏈效益。 

1. 車用領域 

隨著新能源車崛起，光源成為人車互動的關鍵。富采深耕車用領域多年，2024 年更是
加速車用顯示、照明與感測領域的發展，集團 2024 年車用營收較 2023 年增加約 8％，
未來將持續以模組化完整解決方案，與全球客⼾展開合作，展現全方位的車用光源實力。 

 車用顯示:富采車用顯示產品涵蓋自適應頭燈（Adaptive Driving Beam, ADB）、車
內 Mini LED 背光、Micro LED 透明顯示…等。在車外智能顯示器（Intelligent Signal 
Display, ISD）、車外矩陣式顯示技術與車內氛圍燈+IC 智能化控制領域，富采提供
客⼾高均光品味與高頻溫度補償，可在不同光源下皆呈現高亮度及高對比...等領先
技術，目前與國際大廠共同開發，並已成功導入日本、大陸知名汽車品牌。在車內
Mini LED 背光上，搭配自行開發的專利 Mini LENS 設計，推出兼具超薄與高亮度
的 Mini COB 燈板模組，可應用於 7~34 吋車內顯示器上並提供優於 OLED 的最佳
顯示效果。在解決方案部分，富采集團與 Inova Semi 合作，推出適用於車內外氛
圍燈且體積縮小 50%的封裝產品，突破應用限制。 

 車用照明：在車規 LED 晶片市場，富采集團 2024 年尾燈/信號燈市占率超過 50%，
日行燈市占率約 30%；集團將持續開拓市場，滿足客⼾多元應用需求。 

 車用感測:富采整合上下游資源，與客⼾合作開發出弱紅曝（Low Red Glow）紅外
線元件，成功導入駕駛監控系統應用，此外在於測距光達的應用上也有更多的合作。

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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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先進顯示 

富采致力於先進顯示技術研發，不斷在 Micro LED 與 Mini LED 技術領域取得突破。未
來集團也將持續深耕先進顯示技術，創造差異化價值。 

 Micro LED:2024 年 Micro LED 藍綠光效能提升 10-15%、紅光則大幅提升 90%；
尺寸上則較 2023 年縮小 40%，目前已朝向下⼀代應用縮小 50%尺寸進行開發。
集團更持續攜手生態系合作夥伴推進技術商業化，目前已導入多家國際品牌，包括
智慧穿戴裝置、高階 TV、透明顯示器…等應用，其高亮度、高對比、高可靠性及低
功耗特性，更有利於車載應用的各項挑戰，現正與多家客⼾密切合作中。此外，富
采更建立技術差異性，進⼀步拓展 Micro LED 至 AI 光通訊市場，提供創新解決方
案。 

 Mini LED：不只在原有 Mini 背光的基礎下發展迅速，同時在 RGB 直接顯示的應
用專案上也穩步拓展，在 Gaming 及 IT 產業上，現已導入多家國際品牌供應鏈。 

3. 智能感測 

集團提供全波段光源產品線，搭配感測方案，應用範圍多元且廣泛。主要聚焦於生物感
測與工業感測兩大領域。除此之外，富采也將擴大感測模組加上驅動 IC 方案，布局新
能源車、機器人與無人機以及 AI 浪潮的各項感測應用。 

 生物感測：範圍包含可量測心率、血糖、肌膚水分等生理訊號。集團感測晶粒於穿
戴手錶市占率近 5 成，其中新推出 630nm 紅光、830nm IR 與 1050nm SWIR LED
已導入數家客⼾於生物醫療智能感測應用。電子設備感測則涵蓋近接開關、眼球追
蹤，目前 850nm 與 940nm 紅外線 LED 產品已導入美系客⼾ AR/VR 裝置。集團
感測技術亦廣泛應用於 IT 設備，如辨識使用者身分、整合家用電子設備功能…等，
940nm 超高亮度 LED 已導入大陸手機品牌大廠。接下來集團將強化 OPIC 光學封
裝，搭配及先進演算法，建立 RX+IC 內化供應鏈，提供客⼾模組化的感測方案。

 工業感測：富采感測產品也被應用於工業自動化之 1D/3D 檢測，更以⼀系列紅光、
紅外線光學感測器點光源產品，提供工業自動化、機器人之伺服馬達應用，增加轉
軸馬達等精確度控制。 

4. 新領域 

憑藉對三五族化合物半導體光電材料的高度掌握力，富采積極進攻高附加價值領域，包
含 AI 光通訊及 CPO 光源（高速 VCSEL/DFB LD/Micro LED）、高轉換效率三五族太陽
能電池及專業照明等應用市場。未來集團將匯聚更多成⻑動能，強化獲利及抗風險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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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AI 光通訊：隨著 AI 伺服器時代算力提升，矽光子時代來臨，富采積極朝向光源接
收、發射元件及模組研發前進。光通訊光源元件，已完成傳輸速率 25Gbps 高速
VCSEL 開發，預計 2025 年陸續推出 50Gbps 至 100Gbps PAM4 VCSEL 產品；積
極配合開發光通及 CPO 所需之分布回授型雷射（DFB LD）技術與產品。並與關鍵
合作伙伴聯合布局，強化終端應用技術與市場優勢。 

 高轉換效率三五族太陽能電池：集團開發高轉換效率三五族太陽能電池，相較於矽
基太陽能電池的發電效率提升幅度達 50%，且已經過嚴苛環境測試考驗，適用於高
端應用。 

 專業照明：在人因照明方面，富采聚焦於利用照明技術改善人類健康、舒適度和生
產力，並與台灣及美國大品牌客⼾聯合布局，強化技術門檻並擴大市佔率。在植物
照明領域，富采利用高壽命、低能耗的 LED 植物燈促進植物生⻑，並與歐洲及美洲
大品牌客⼾合作開發，目標擴大市佔率。 

One Ennostar 效益顯現 三軌並進強化企業體質 

2024 年富采全面啟動組織與資源調整，聚焦於提升運營效率及資本運用效益。以「效
率」、「節流」以及「瘦身」三軌並進，強化財務穩健性和企業韌性，在市場快速波動中
有效應變。 

 效率 

富采集團子公司眾多制度規章各異，2024 年全面整合集團內部資源，推動全公司⼀致
的作業準則，從人資、行政到各部門流程實現標準化，降低因制度差異產生的溝通障
礙。⻑期來看，這將顯著提升經營效率、減少營運費用，進⼀步增加淨利。 

 節流

進行全球生產基地效益評估，集中資源於重點基地，以提升資產利用效率。今年已陸
續完成各大生產基地的整合與優化，2024 年節省金額超過新台幣 2 億元，增強了生產
彈性和成本控管能力，為集團贏得更多競爭優勢。 

 瘦身 

集團在事業面及財務面皆採取瘦身行動。事業方面，專注於光電核心技術，今年共處
分 7 間及清算 3 間不符合策略效益之轉投資公司。財務方面，集團進行資產減損，包
含閒置資產、二次配工程、商譽及⻑期投資之帳面價值調整。 

透過集團上述進行的各項活動及轉投資盤點優化，可將資產活化後並有效釋出資源，再
轉投入高附加價值產品的技術開發與新領域布局，以進⼀步提升資本回報率與稅後淨利
率，鞏固強化成⻑及轉型的動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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擘畫淨零藍圖 共建韌性供應鏈 

全球淨零轉型是企業邁向永續的共同責任，富采集團於 2024 年底正式加入再生能源協
議（RE100），承諾 2030 年集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達到 60%，並於 2050 年實現 100%
使用再生能源目標。此外，集團也積極偕同供應鏈合作夥伴進行溫室氣體盤查，承諾共
同減碳，建構更具韌性的低碳供應體系。 

富采視人才為最寶貴的資產，我們 2024 年成立「人才發展委員會」，以人才永續發展為
目標，培育人才以提升能力，活化人才使組織更有活力地應對瞬息萬變的大環境。同時，
集團今年亦開辦「富采大學」，透過技術、管理、創新等跨領域課程提升全員專業技能，
期待形塑集團學習文化，⽀持公司成⻑與轉型需求，培養未來領導力。 

穩健經營敏捷轉型 引領富采新里程 

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終。」富采將持續深化「One Ennostar」—集合、整合、融合的綜
效精神，在⼀致的策略方向下，推動技術創新與資本運用效率。2025 年將合併旗下晶
元光電與隆達電子，正式成立富采光電，依循「雙加值引擎」場域加值與方案加值策略，
更有效地整合上下游資源，為客戶與市場提供完整的光電解決方案，並以穩健且靈活的
經營模式應對市場變局。富采秉持著「與光同行，驅動創新；智慧永續，照亮未來」的
願景，以「引領產品技術創新，構建光電場域服務生態鏈，共創客戶最佳價值體驗」為
使命，致力成為全方位光電整合解決方案提供者，加速邁向全新成⻑⾥程碑。 

董事⻑：彭双浪 經理人：彭双浪 主辦會計：陳雅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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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

本公司⺠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、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案，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

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典易會計師、周建宏會計師查核完竣，並出具查核報告。上述

營業報告書、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，認為尚無不合，爰依證券交

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，敬請  鑑察。 

此致 

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

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

沈維⺠ 

中 華 ⺠ 國 1 1 4 年 2 月 2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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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三
 

富
采

投
資

控
股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 

審
計

委
員

會
成

員
與

內
部

稽
核

主
管

溝
通

情
形

 

11
3

年
度

審
計

委
員

會
成

員
與

內
部

稽
核

主
管

主
要

溝
通

事
項

摘
錄

如
下

：

日
期

 
出

席
人

員
 

溝
通

重
點

 
溝

通
結

果
/ 

公
司

處
理

情
形

 

20
24

.0
2.

22

審
計

委
員

會

獨
立

董
事

沈
維

⺠
 

獨
立

董
事

沈
顯

和
 

獨
立

董
事

王
偉

臣
 

獨
立

董
事

許
恩

得
 

獨
立

董
事

鄒
純

忻
 

1.
20

23
年

第
四

季
內

部
稽

核
業

務
執

行
報

告
 

2.
20

23
年

度
內

部
控

制
制

度
聲

明
書

 

3.
獨

立
董

事
與

稽
核

主
管

單
獨

座
談

溝
通

 

(1
)

「
公

開
發

行
公

司
建

立
內

部
控

制
制

度
處

理
準

則
」

修
正

及
說

明
 

(2
)

整
合

議
題

進
度

說
明

 

(3
)

內
部

稽
核

主
管

就
會

中
獨

立
董

事
所

提
問

題
回

覆
 

無
意

見
 

提
報

審
計

委
員

會
及

董
事

會
通

過
 

20
24

.0
5.

02

審
計

委
員

會

獨
立

董
事

沈
維

⺠
 

獨
立

董
事

沈
顯

和
 

獨
立

董
事

王
偉

臣
 

獨
立

董
事

許
恩

得
 

獨
立

董
事

鄒
純

忻
 

1.
20

23
年

度
內

部
稽

核
業

務
執

行
報

告
 

2.
20

24
年

第
⼀

季
內

部
稽

核
業

務
執

行
報

告
 

無
意

見
 

20
24

.0
8.

08

審
計

委
員

會

獨
立

董
事

沈
維

⺠
 

獨
立

董
事

沈
顯

和
 

1.
20

23
年

度
內

部
稽

核
業

務
執

行
報

告
 

2.
20

24
年

第
二

季
內

部
稽

核
業

務
執

行
報

告
 

無
意
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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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期

 
出

席
人

員
 

溝
通

重
點

 
溝

通
結

果
/ 

公
司

處
理

情
形

 

獨
立

董
事

王
偉

臣
 

獨
立

董
事

許
恩

得
 

獨
立

董
事

鄒
純

忻
 

3.
獨

立
董

事
與

稽
核

主
管

單
獨

座
談

溝
通

 

(1
)

「
公

開
發

行
公

司
建

立
內

部
控

制
制

度
處

理
準

則
」

修
正

永
續

資
訊

之
管

理
納

入
內

部
控

制
制

度
及

年
度

稽
核

計
畫

說
明

 

(2
)

內
部

稽
核

主
管

就
會

中
獨

立
董

事
所

提
問

題
回

覆
 

20
24

.1
1.

06

審
計

委
員

會

獨
立

董
事

沈
維

⺠
 

獨
立

董
事

沈
顯

和
 

獨
立

董
事

王
偉

臣
 

獨
立

董
事

許
恩

得
 

獨
立

董
事

鄒
純

忻
 

1.
20

23
年

度
內

部
稽

核
業

務
執

行
報

告
 

2.
20

24
年

第
三

季
內

部
稽

核
業

務
執

行
報

告
 

3.
修

正
「

內
部

控
制

制
度

」
及

「
內

部
稽

核
實

施
細

則
」

說
明

 

4.
20

25
年

度
稽

核
計

畫
 

無
意

見
 

提
報

審
計

委
員

會
及

董
事

會
通

過
 

提
報

審
計

委
員

會
及

董
事

會
通
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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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四
 

富
采

投
資

控
股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 
11

3
年

度
董

事
個

別
酬

金

單
位

：
新

台
幣

仟
元

 

職
稱

 
姓

名
 

董
事

酬
金

 
A

、
B、

C
及

D
等

四
項

總
 

額
及

占
稅

後
純

益

之
比

例
(%

) 

兼
任

員
工

領
取

相
關

酬
金

 
A

、
B、

C
、

D
、

E、
F 

及
G

等
七

項
總

額

及
占

稅
後

純
益

之
比

例
(%

) 

領
取

來
自

子

公
司

以
外

轉

投
資

事
業

或

⺟
公

司
酬

金
 

報
酬

 

(A
) 

退
職

退
休

金

(B
) 

董
事

酬
勞

 

(C
) 

業
務

執
行

費
用

(D
) 

薪
資

、
獎

金
及

特
支

費
等

 

(E
) 

退
職

退
休

金
 

(F
) 

員
工

酬
勞

 

(G
) 

本
 

公
 

司
 

財
務

 

報
告

 

內
所

 

有
公

 

司
 

本
 

公
 

司
 

財
務

 

報
告

 

內
所

 

有
公

 

司
 

本
 

公
 

司
 

財
務

 

報
告

 

內
所

 

有
公

 

司
 

本
 

公
 

司
 

財
務

 

報
告

 

內
所

 

有
公

 

司
 

本
 

公
 

司
 

財
務

 

報
告

 

內
所

 

有
公

 

司
 

本
 

公
 

司
 

財
務

 

報
告

 

內
所

 

有
公

 

司
 

本 公 司

財
務

報
告

內
所

有
公

司
 

本
公

司
 

財
務

報
告

內
所

有
公

司
 

本
 

公
 

司
 

財
務

 

報
告

 

內
所

 

有
公

 

司
 

現
金

金
額

 

股
票

金

額
 

現
金

金
額

 

股
票

金

額
 

董
事

⻑
 

彭
双

浪
 

2,
60

0 
2,

60
0 

0 
0 

0 
0 

12
0 

12
0 

2,
72

0

-0
.2

0%
 

2,
72

0

-0
.2

0%
 

11
,2

52
 

11
,2

52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3
,9

72

-1
.0

1%
 

13
,9

72

-1
.0

1%
 

董
事

 
范

進
雍

 
1,

00
0 

1,
00

0 
0 

0 
0 

0 
12

0 
12

0 
1,

12
0

-0
.0

8%
 

1,
12

0

-0
.0

8%
 

0 
16

,1
23

 
0 

98
 

0 
0 

0 
0 

1,
12

0

-0
.0

8%
 

17
,3

41

-1
.2

5%
 

董
事

 
唐

修
穆

 
1,

00
0 

1,
00

0 
0 

0 
0 

0 
12

0 
12

0 
1,

12
0

-0
.0

8%
 

1,
12

0

-0
.0

8%
 

0 
14

,6
13

 
0 

5 
0 

0 
0 

0 
1,

12
0

-0
.0

8%
 

15
,7

38

-1
.1

4%
 

法
人

董
事

 
 

友
達

光
電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 
1,

00
0 

1,
00

0 
0 

0 
0 

0 
0 

0 
1,

00
0

-0
.0

7%
 

1,
00

0

-0
.0

7%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,
00

0

-0
.0

7%
 

1,
00

0

-0
.0

7%
 

代
表

人
: 

林
雨

潔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2
0 

12
0 

12
0

-0
.0

1%
 

12
0

-0
.0

1%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2
0

-0
.0

1%
 

12
0

-0
.0

1%
 

獨
立

董
事

 
沈

維
⺠

 
1,

30
0 

1,
30

0 
0 

0 
0 

0 
11

0 
11

0 
1,

41
0

-0
.1

0%
 

1,
41

0

-0
.1

0%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,
41

0

-0
.1

0%
 

1,
41

0

-0
.1

0%
 

獨
立

董
事

 
沈

顯
和

 
1,

30
0 

1,
60

2 
0 

0 
0 

0 
11

0 
14

0 
1,

41
0

-0
.1

0%

1,
74

2

-0
.1

3%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,
41

0

-0
.1

0%
 

1,
74

2

-0
.1

3%
 

獨
立

董
事

 
王

偉
臣

 
1,

30
0 

1,
30

0 
0 

0 
0 

0 
12

0 
12

0 
1,

42
0

-0
.1

0%

1,
42

0

-0
.1

0%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,
42

0

-0
.1

0%
 

1,
42

0

-0
.1

0%
 

獨
立

董
事

 
許

恩
得

 
1,

30
0 

1,
30

0 
0 

0 
0 

0 
12

0 
12

0 
1,

42
0

-0
.1

0%

1,
42

0

-0
.1

0%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,
42

0

-0
.1

0%
 

1,
42

0

-0
.1

0%
 

獨
立

董
事

 
鄒

純
忻

 
1,

20
0 

1,
20

0 
0 

0 
0 

0 
12

0 
12

0 
1,

32
0

-0
.1

0%

1,
32

0

-0
.1

0%
 

0 
0 

0 
0 

0 
0 

0 
0 

1,
32

0

-0
.1

0%
 

1,
32

0

-0
.1

0%
 

註
1：

 請
敘

明
獨

立
董

事
酬

金
給

付
政

策
、

制
度

、
標

準
與

結
構

，
並

依
所

擔
負

之
職

責
、

風
險

、
投

入
時

間
等

因
素

敘
明

與
給

付
酬

金
數

額
之

關
聯

性
：

本
公

司
董

事
之

報
酬

由
董

事
會

依
公

司
章

程
之

授
權

依
董

事
對

公
司

營
運

參
與

程
度

及
貢

獻
價

值
，

並
參

酌
國

內
外

同
業

水
準

發
放

。
如

公
司

有
獲

利
時

，
由

董
事

會
依

公
司

章
程

之
規

定
，

決
議

董
事

酬
勞

金
額

。
獨

立
董

事
為

功
能

性
委

員
會

之
成

員
，

除
給

付
⼀

般
董

事
之

酬
金

外
，

考
量

其
所

負
之

職
責

、
承

擔
風

險
及

投
入

時
間

另
酌

訂
不

同
之

合
理

酬
金

。
 

註
2：

除
上

表
揭

露
外

，
最

近
年

度
公

司
董

事
提

供
服

務
如

擔
任

⺟
公

司
財

務
報

告
內

所
有

公
司

轉
投

資
事

業
非

屬
員

工
之

顧
問

等
 領

取
之

酬
金

：
無

。
 

註
3：

20
24

年
度

僅
發

放
車

馬
費

及
固

定
酬

金
，

未
發

放
變

動
酬

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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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111 年股東常會通過之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

項目 111 年第⼀次私募普通股、發行日期為 111 年 8 月 31 日（交付日期） 

私募有價證券

種類 
普通股 

股東會通過日

期與數額 

股東會通過日期：111 年 5 月 31 日 

數額：上限 70,000 仟股 

價格訂定之依

據及合理性 

1、 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，係依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新台幣（下同）

57.57 元為參考價格。 

(1) 定價日前 1、3 或 5 個營業日擇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

平均數，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，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，

分別為 49.45 元、50.38 元、50.51 元，擇前 5 個營業日之收盤

均價 50.51 元為基準。 

(2) 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，扣除無償

配股除權及配息，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57.57 元為基準。

2、 私募普通股價格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 8 成，而本次每股認購價格訂

為 51.82 元，為參考價格的 9 成，符合股東常會決議以參考價格 9

成認購。 

3、 考量公司未來展望以及私募有價證券之轉讓時點、對象及數量均有嚴

格限制，且 3 年內不得補辦公開發行，流動性較差等因素，故本次私

募價格之訂定應屬合理，對股東權益不致有重大影響。 

特定人選擇之

方式 

本次應募人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之特定人為限，且需為策

略性投資人，係以對本公司營運或產業發展有相當瞭解，並對本公司未來

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益者。 

辦理私募之必

要理由 

為因應興建廠房、磊晶及晶粒製程設備等資本⽀出，策略合作夥伴若於市

場上買進本公司股權，其所花費資金將流入原股東手中，無法緩解本公司

因集團資本⽀出而產生之資金需求；如採公開募集，需依公司法第 267 條

及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保留予公司員工承購及公開申購，若認購

額度欲達已發行股數 10%，除需提高現金增資發行額度，使得股本過度

膨脹外，另需原股東放棄認購，方能以洽特定人方式認購，不確定性將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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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提高；考量技術難度、研發時間及資金需求迫切性，相較於採公開募集，

私募普通股具備資金募集迅速簡便之優勢，且私募普通股 3 年內不可轉

讓之規定，將更可確保本公司與應募人間之⻑期合作關係，以及技術專利

的保密性。 

價款繳納完成

日期 
111 年 7 月 8 日，募集總金額為新台幣 3,627,400 仟元。 

應募人資料 
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與公司關係 

參與公司經營情

形 

友 達 光 電

股 份 有 限

公司 

符合證券交

易 法 第 43

條之 6 第 1

項第 3 款規

定 

67,250 仟股 本公司董事 產業鏈上下游整

合，確保雙方⻑期

合作關係及技術

專利的保密性。 

群 創 光 電

股 份 有 限

公司 

符合證券交

易 法 第 43

條之 6 第 1

項第 2 款規

定 

2,750 仟股 無 無 

實際認購價格 51.82 元 

實際認購價與

參考價格差異 

實際認購價格為 51.82 元，參考價格 57.57 元的 9 成為 51.82 元，符合

股東會決議的以參考價格 9 成認購。 

辦理私募對股

東權益影響 
本次發行私募股數為 70,000 仟股，佔本公司私募增資後 9.27%的股權。

私募資金運用

情形及計晝執

行進度 

本公司所籌集之私募款項，全數對 100%持股之子公司晶元光電股份有限

公司（下稱晶電）增資，晶電將所籌得之增資款項，用於 Micro LED 專

用 6 吋晶圓廠、購置磊晶製程及晶粒製程相關設備等專案⽀出。 

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募集總金額本公司已全數對晶電增資，且晶

電就其前述款項已動⽀ 1,267,466 仟元。 

私募效益顯現

情形 

全球消費市場需求受到戰爭、通貨膨脹、升息、產業庫存調整及客⼾需求

急降的影響，致 Micro LED 的技術發展及市場需求時程略為推遲，故本

公司略為調整產能建置的速度，最終執行完成 Micro LED 量產目標不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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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 

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113 年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

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於最近⼀次股東常會報告買回股份之董事會決議
及執行情形： 
買回期次 113 年第 1 次 
董事會決議通過時間 113 年 4 月 10 日 
買回目的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
預定買回期間 自 113 年 4 月 11 日至 113 年 6 月 10

日 
預定買回區間價格 新台幣 28 元~60 元 
預定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15,000,000 股 
實際買回期間 自 113 年 4 月 11 日至 113 年 5 月 27

日 
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15,000,000 股 
已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 650,649,886 元 
已買回數量佔預定買回數量之比率(%) 100% 
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新台幣 43.38 元 
已辦理銷除之股份數量 15,000,000 股 
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0 
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發行股份總
數比率(%) 

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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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 

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113 年度關係人交易情形 

依「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程序」規定，113 年度應提股東常會報告之 
關係人交易情形(含本公司及子公司) 

項目 交易⼀ 交易二 

交易主體
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

(下稱晶電) 

晶成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

(下稱晶成) 

關係人名稱

英屬蓋曼群島商環宇通訊半

導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

環宇-KY) 

Global Communication 

Semiconductors, LLC 

(下稱美國環宇) 

交易項目
向關係人取得晶成普通股股

票 
處分機器設備予關係人 

實際交易金額 新台幣 450,000 仟元 新台幣 436,400 仟元 

交易條件 依交易雙方約定 依交易雙方約定 

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

的、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

為強化對晶成股權之控制，

同時為加速集團內的整合，

將光電事業集中於晶電旗下 

為專業分工及提升集團經營

績效，晶成聚焦於光電事業

發展 

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

象之原因 

交易對象環宇-KY 為僅次於富

采集團之晶成第二大股東 

交易對象係本集團採權益法

投資之公司環宇-KY 持股

100%之子公司 

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

運用之合理 

考量集團整合，促使管理權

及所有權合⼀，並參酌取得

資產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⼀

年各月份現金收⽀預測表，

資金規劃不影響晶電未來正

常營運所需，交易之必要性

及資金運用尚屬合理 

考量晶成專注於光電事業發

展，並參酌處分資產訂約月份

開始之未來⼀年各月份現金

收⽀預測表，交易之必要性及

資金運用尚屬合理 

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

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，

或會計師意見 

依規定取得會計師出具之價

格合理性意見書 

依規定取得資產鑑定專家出

具之估價報告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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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九 

項   目 
金額 

(新台幣元) 
期初餘額 0 
本年度稅後淨損 (1,385,074,015)
 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36,558,358 
 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之權益工具 (31,813,360)
  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(42,307,848)
本年度待彌補虧損 (1,422,636,865)
彌補虧損項目： 
 資本公積-普通股股票溢價 1,422,636,865 
期末待彌補虧損 0 

董事⻑：彭双浪 經理人：彭双浪 主辦會計：陳雅琦 

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113 年度虧損撥補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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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 

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

條文編號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

第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

公司之規定組織之，定名為

富 采 投 資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

司，英文名稱為 ENNOSTAR 

Inc. 

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

公司之規定組織之，定名為

富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英

文名稱為 ENNOSTAR Inc. 

配合本公司營

運發展需求 

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得設置總經理⼀人，

其委任、解任及報酬悉依公

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。 

非委任經理人之其他主管人

員(包括但不限於副總經理)，

由總經理徵得董事⻑同意，

提請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

出席，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

意任免之。 

本公司得設置總經理⼀人，

其委任、解任及報酬悉依公

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。 

非委任經理人之其他主管人

員(包括但不限於副總經理)，

由總經理徵得董事⻑同意，

提請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

出席，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

意任命之。 

配合本公司營

運發展需求 

第二十四條 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

千分之⼀至百分之十五分派

員工酬勞及應以不高於當年

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二分派

董監事酬勞。但公司尚有累

積虧損時，應予彌補。 

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

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

派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前

之利益。 

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

之，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

象，得包括符合⼀定條件之

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

千分之⼀至百分之十五分派

員工酬勞及應以不高於當年

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二分派

董監事酬勞。但公司尚有累

積虧損時，應予彌補。 

前項分派員工酬勞數額中，

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二十為基

層員工分派酬勞。 

第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

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

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

前之利益。 

因應法令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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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編號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

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，該⼀

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。 

員工及董監事酬勞之分派，

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

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

數同意之決議行之，並報告

股東會。 

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

之，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

象，得包括符合⼀定條件之

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，該⼀

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。 

員工及董監事酬勞之分派，

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

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

數同意之決議行之，並報告

股東會。 

第二十七條 本 章 程 訂 立 於 ⺠ 國 ( 下 同 ) 

109 年 8 月 7 日發起人會議。

第⼀次修正於 111 年 5 月 31

日。 

第二次修正於 113 年 5 月 24

日。 

本 章 程 訂 立 於 ⺠ 國 ( 下 同 ) 

109 年 8 月 7 日發起人會議。 

第⼀次修正於 111 年 5 月 31

日。 

第二次修正於 113 年 5 月 24

日。 

第三次修正於 114 年 5 月 23

日。 

增訂修正次數

及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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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⼀ 

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資金貸與他人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

條文編號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

第五條 貸與作業程序 

⼀、徵信 

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，

應由借款人先檢附必要之公

司資料及財務資料，向本公

司以書面申請融資額度。 

本公司受理申請後，應由財

務部門就貸與對象之資金需

求原因、用途、目的、案件金

額、效益、提供擔保品之價

值、信用及營運情形，並評估

對公司營運風險、財務狀況

及股東權益之影響，呈報董

事會決議。 

二、保全 

除資金貸與子公司外，本公

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，應

取得同額之擔保本票，必要

時並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

押設定。前項債權擔保，債務

人如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

個人或公司為保證，以代替

提供擔保品者，董事會得參

酌財務部之徵信報告辦理；

以公司為保證者，應注意其

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

條款。 

貸與作業程序 

⼀、徵信 

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，

應由借款人先檢附必要之公

司資料及財務資料，向本公

司以書面申請融資額度。 

本公司受理申請後，應由財

務部門就貸與對象之資金需

求原因、用途、目的、案件金

額、效益、提供擔保品之價

值、信用及營運情形，並評估

對公司營運風險、財務狀況

及股東權益之影響，呈報董

事會決議。 

二、保全 

除資金貸與子公司外，本公

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，應

取得同額之擔保本票，必要

時並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

押設定。前項債權擔保，債務

人如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

個人或公司為保證，以代替

提供擔保品者，董事會得參

酌財務部之徵信報告辦理；

以公司為保證者，應注意其

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

條款。 

項目誤植更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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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編號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

三、授權範圍 

本 公 司 辦 理 資 金 貸 與 他 人

前，本公司財務部門應依本

條第⼀項審查結果，呈總經

理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

過後辦理，不得授權其他人

決定。 

本公司與子公司間，或子公

司間之資金貸與，應依本條

第⼀項之審查結果提董事會

決議，並得授權董事⻑對同

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

⼀定額度及不超過⼀年期間

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。所

稱⼀定額度，除符合第二條

第二項規定者外，本公司或

子公司對單⼀企業之資金貸

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

司或子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

淨值百分之十。 

資金貸與他人事項提報董事

會討論時，應充分考量各獨

立董事之意見，獨立董事如

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，應

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。 

四、資金貸與之紀錄 

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，

應建立備查簿，就資金貸與

之對象、金額、董事會通過日

期、資金貸放日期及評估事

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。 

三、授權範圍 

本 公 司 辦 理 資 金 貸 與 他 人

前，本公司財務部門應依本

條第⼀項審查結果，呈總經

理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

過後辦理，不得授權其他人

決定。 

本公司與子公司間，或子公

司間之資金貸與，應依本條

第⼀項之審查結果提董事會

決議，並得授權董事⻑對同

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

⼀定額度及不超過⼀年期間

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。所

稱⼀定額度，除符合第四條

第三項規定者外，本公司或

子公司對單⼀企業之資金貸

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

司或子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

淨值百分之十。 

資金貸與他人事項提報董事

會討論時，應充分考量各獨

立董事之意見，獨立董事如

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，應

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。 

四、資金貸與之紀錄 

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，

應建立備查簿，就資金貸與

之對象、金額、董事會通過日

期、資金貸放日期及評估事

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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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編號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

第六條 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

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⼀年或

⼀營業週期（以較⻑者為準）

為限。 

資金貸與利率不得低於本公

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

高利率。本公司貸款利息之

計收，以每月繳息⼀次為原

則，如遇特殊情形，得經董事

會同意後，依實際狀況需要

予以調整。 

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

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⼀年或

⼀營業週期（以較⻑者為準）

為限。 

資金貸與利率可視本公司資

金成本機動調整，但不得低

於貸放當時本公司向⼀般金

融 機 構 短 期 借 款 之 平 均 利

率。惟若本公司於貸放當時

無短期借款，則可參酌本公

司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率訂

定之。本公司貸款利息之計

收，以每月繳息⼀次為原則，

如遇特殊情形，得經董事會

同意後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

以調整。 

配合實際營運

所需 

第十四條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⺠國

(下同)109 年 8 月 7 日發起

人會議； 

第⼀次修正於 113 年 5 月 24

日。 

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⺠國

(下同)109 年 8 月 7 日發起

人會議； 

第⼀次修正於 113 年 5 月 24

日。 

第二次修正於 114 年 5 月 23

日。 

增訂修正次數

及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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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十
二

 

富
采

投
資

控
股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 

同
意

董
事

競
業

項
目

表
 

姓
名

 
擔

任
他

公
司

職
務

 
主

要
營

業
項

目
 

設
立

地
點

 

彭
双

浪
(註

) 
友

達
數

位
科

技
服

務
(蘇

州
)有

限
公

司
執

行
董

事
企

業
管

理
諮

詢
、

科
技

推
廣

及
應

用
服

務
、

工
業

雲
平

臺
服

務
 

中
國

 

 
友

達
智

匯
智

能
製

造
(蘇

州
)有

限
公

司
執

行
董

事
智

能
製

造
相

關
軟

硬
體

開
發

、
銷

售
及

授
權

、
諮

詢
顧

問
服

務
 

中
國

 
艾

聚
達

信
息

技
術

(蘇
州

)有
限

公
司

執
行

董
事

智
能

製
造

相
關

軟
硬

體
整

合
系

統
及

設
備

之
設

計
和

銷
售

中
國

 
友

達
智

匯
智

能
製

造
(廈

門
)有

限
公

司
執

行
董

事
智

能
製

造
相

關
軟

硬
體

銷
售

及
諮

詢
顧

問
服

務
 

中
國

 

友
達

光
電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 
友

達
光

電
(納

閩
)(

股
)公

司
法

人
董

事
控

股
公

司
 

馬
來

⻄
亞

 
友

達
智

慧
移

動
(股

)公
司

法
人

董
事

電
器

及
視

聽
電

子
產

品
製

造
、

電
子

零
組

件
製

造
業

 
中

華
⺠

國

 
元

豐
新

科
技

(股
)公

司
法

人
董

事
電

子
零

組
件

之
研

發
與

銷
售

 
中

華
⺠

國

 
友

達
宇

沛
永

續
科

技
(股

)公
司

法
人

董
事

環
境

資
源

永
續

工
程

規
劃

、
設

計
與

建
造

及
相

關
專

案
管

理
 

中
華

⺠
國

註
：

彭
双

浪
先

生
係

友
達

光
電

(股
)公

司
董

事
⻑

暨
集

團
策

略
⻑

，
擔

任
上

表
所

擔
任

之
公

司
職

務
，

皆
屬

友
達

集
團

旗
下

直
接

或
間

接
轉

投
資

公
司

之
管

理
職

務
；

在

經
濟

意
思

上
，

對
富

采
公

司
尚

無
產

生
利

益
衝

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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